校车业务登记表
	申

请

人

填

写
	机动车登记证书编号
	
	号牌种类
	
	号牌号码
	

	
	申请事项
	(校车登记           (校车撤销          (在用校车转移登记

	
	现校车使用单位信息
	姓名/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住所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
	身份证明名称
	
	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(常住人口   (暂住人口

	
	
	居住/暂住证明

名称
	
	号码
	

	
	原校车使用单位信息
	姓名/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住所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
	身份证明名称
	
	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(常住人口   (暂住人口

	
	
	居住/暂住证明

名称
	
	号码
	

	
	申请方式
	现校车使用单位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申请
	现校车使用单位签章：

代理人签字:

年    月    日

	
	
	代

理

人
	姓名/名称
	
	

	
	
	
	住所地址
	
	

	
	
	
	身份证明名称
	
	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
	机动车登记信息
	机动车品牌型号
	
	校车类型：(幼儿校车  (小学生校车
(其他

	
	
	车辆识别代号/

车架号
	
	校车属性：(专用  (非专用

	
	
	发动机号码
	
	主管部门：

	
	
	核定载客人数
	
	学生人数：          成人人数：

	教育部门意见
	镇区教育部门意见
	
	市教育部门意见
	

	公安车管部门意见
	查验员意见
	
	业务领导意见
	


备注:
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送公安部门存档；一份送教育部门存档。
填 表 说 明

1、填写时使用黑色、兰色墨水笔，字体工整；

2、标注有“(”符号的为选择项目，选择后在“(”中划“√”；

3、住所地址栏，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上签注的地址；

4、申请方式栏，填写代理人的姓名、住所地址、身份证明名称、号码；

5、现校车使用单位签章栏，代理人签名后加盖单位公章；

6、机动车登记信息栏的“机动车品牌型号”、“车辆识别代码/车架号”、“发动机号码”“核定载客人数”项目，按照行驶证、车辆的技术说明书、合格证等资料标注的内容与车辆核对后填写；

7、主管部门栏，按实际填写；

8、学生人数栏，除需核载成人人数外最多能核载学生的实际人数；

9、成人人数栏，车辆需核载成人的实际人数；

10、教育部门意见栏，由镇区、市教育部门加具意见并盖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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